
宣稱還書處理流程 

 

網頁路徑： 

中大圖書館首頁>各項服務>

找書服務>登入個人借閱紀錄

帳號密碼>借閱紀錄檢核 

協尋失敗 

協尋 

結果通知 協尋成功

1. 清除借書紀錄及協尋期

間之逾期罰款 

2. 通知讀者紀錄已更正 

結案 

1. 發送未尋獲E-mail通知

2. 每隔 7個工作天再次協

尋，連續 5次。 

1. 讀者無法自行舉證 

2. 館方查無讀者還書

當日相關紀錄 

上網填寫「找書

服務」申請單 

讀者歸還館藏後之次

日，發現歸還之館藏仍

在個人借閱紀錄中。 

圖書館接獲申請

並開始協尋 

通知讀者

賠書 


